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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管局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
加强秋季开学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

闽市监餐〔2024〕212 号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、教育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、社

会事业局：

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，扎实推

进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中小学配餐及食堂

食品安全问题点题整治等工作，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，现就加

强秋季开学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做好秋季开学前的准备工作。各地教育部门要认真调查

摸底，及时将校食堂承包企业、校外供餐企业、大宗食材供货企

业等三类企业名单通报市场监管部门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

对三类企业监管。一是对校外供餐企业，严格实施提级管辖，组

织开展交叉检查，省局将在全面复核许可条件和体系检查的基础

上开展抽查。二是加强大宗食材供应企业监管，加大监督检查和

抽检监测力度，重点严查严控米、面、油、肉、蛋、奶等大宗食

材质量。三是抓好学校食堂承包企业监管，承包经营企业应在集

中用餐单位食堂所在地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。抓好自营学校食堂监

管，配合教育部门督促学校落实校长负责制，建立并落实保障食

品安全的各项管理制度。

二、开展秋季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

要积极会同教育部门，加大对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单位监督检查

力度，通过开展开学前后“你点我查”“交叉抽查”“守护第一

餐”等活动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家长代表参与学校食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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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检查，督促学校及校外供餐单位对其食品处理区域、就

餐区域及相关设施设备等进行彻底清洗消毒，彻底清查食品仓

库，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、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。对省纪委监委

通报的个别学校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、食堂管理不合规、基础设

施建设管理存在短板、“三防”措施不到位等问题，各地要举一

反三、引以为戒。对于未配全“三防”设备设施、清洗消毒设备

设施未配备到位或不能正常运行的，加大惩治力度，并一律通报

同级教育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。各地要对辖区内的供校头部大宗

食品供应商、校外供餐单位开展约谈，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

体责任。对于主体责任不落实，监管及行业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

的，要运用“三书一函”等方式，督促有关单位加大整改力度。

三、开展“开学第一课”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教育活动。各地

教育部门要积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，指导学校采取主题班队会、

主题团日、广播站、黑板报、宣传标语、知识问答竞赛、食品安

全突发事件演练等形式，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普知

识，树立食品安全意识，增强食品安全自我保护能力。深入开展

“食品安全宣传周”进校园系列宣传活动，加大诺如病毒等食源

性疾病预防知识、反食品浪费宣传力度，培养学生健康的饮食行

为、习惯和生活方式，引导学生科学营养用餐。要加强对学校负

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管理员开展食品安全知识、法

律知识以及业务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培训，确保“日管控、周排

查、月调度”制度落实到位。选取 3 至 5 家学校开展食堂原料（含

是否使用预制菜）和加工制作方式公开试点工作，指导学校作出

食品添加剂减量以及自觉抵制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承诺。

四、开展学校食堂“家长开放日”活动。各地教育部门要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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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市场监管部门，指导学校邀请学生家长等，通过沉浸式实地体

验学校食堂、校外供餐单位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、留样、从业

人员健康管理、餐具清洗消毒等环节，切实感受整治前后变化，

并认真听取参与者对学校食品安全、管理和服务的意见，织密校

园食品安全防护网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教育部门指导

学校在发挥学校膳食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基础上，成立食品安全委

员会，参与学校食堂日常监管或巡查。

五、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。各地市场监管、教育等部门要加

强配合与协作，建立健全部门间联查联动、联合执法和信息通报

等工作机制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要实时把学校食堂、校外供餐

单位和大宗食材供应企业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抽检不合格等信

用信息通报同级教育等有关部门。各地市场监管、教育部门要做

好信息比对，统一口径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要加强舆情监测

及分析研判，及早发现和掌握食品安全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，及

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。要围绕“守护第一餐”“开学第一

课”“家长开放日”等活动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全面展示中小学校

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成效，营造人人关心、人人维

护校园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。同时要严格遵守宣传纪律，防止产

生负面舆情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教育厅

2024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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